輔仁大學神學院博士學位口試後作業流程
	作業名稱
	時間
	準備文件
	作業須知

	口試後
	論文修改
	論文定稿前指導教授審核簽名單
	口試完向秘書處領取，或輔神研究所網站下載

	
	論文修改通過後
	口試委員簽名表
	相關人員簽名後領回（置於論文中）

	離校
	口試完後六個月內完成
	1. 修改後
定稿論文12本
	送交秘書處

院務秘書1本

論文委員會4本

神學院圖書館2本

宗教系辦公室2本

社會學系圖書館1本

宗座教育聖部1本

教區所屬的學術培育單位1本

	
	
	2.離校手續單
	1.至秘書處領取或輔神研究所網站下載

2.繳回相關證件後，將離校手續單交回秘書處。


※依據宗座教育聖部規定，博士論文定稿應全部，或至少就最重要部份予以發表。在滿足章程所描述的博士學位所有條件後，或公開地接受博士學位，或經本院以書面文件予以頒發，這時該候選人正式獲得博士學位。
